
青岛市人民政府令
第301号

《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委托实施部分市级行政许可事项的决

定》已于2023年12月8日经市十七届人民政府第38次常务会

议审议通过,现予公布,自2024年2月1日起施行。

市　长　　

2023年12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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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市人民政府

关于委托实施部分市级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

为进一步深化简政放权,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,严格落实

国家、省关于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有关要求,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,结合工

作需要、承接能力和实施条件等情况,现将依法由市本级实施的

部分行政许可事项委托有关区 (市)实施。

一、委托实施部分市级行政许可事项。将8项市级行政许可

事项委托有关区 (市)实施。有关区 (市)人民政府对应市级实

施机关,确定本区 (市)的承接部门。自本决定公布之日起30

日内,市级实施机关应当与有关区 (市)承接部门依法签订委托

协议,明确委托事项、具体权限、双方权利和义务等,并刻制行

政审批专用公章交予承接部门,完成事项交接工作。按照法律法

规由国家、省下放给市本级行使的部分,依法不再委托下放。

二、做好相关行政许可事项的衔接工作。市级实施机关和有

关区 (市)承接部门应当根据相关规定,按权限和程序调整权责

清单、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等。市级实施机关应当将区 (市)承接

部门及其受委托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等内容予以公告。国家、省

公布的行政许可事项清单中,事项名称及要素与本市原有规定不

一致的,按照国家、省规定执行。县级市因行政区划调整变为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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辖区,有关行政许可事项依法应当由市级实施或者由市级委托实

施的,依法进行调整。

三、加强相关行政许可事项的监督管理。市级有关部门和单

位应当对委托实施的市级行政许可事项加强指导和监督,落实行

业监管责任,明确监管细则,完善监管措施,定期开展委托实施

情况评估。有关区 (市)人民政府应当落实属地监管责任,创新

监管方式,及时组织相关部门和单位对受委托实施的行政许可事

项依法进行行政检查,健全以 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和 “互联

网+监管”为基本手段、以重点监管为补充、以信用监管为基础

的新型监管机制,提高监管效能。

本决定自2024年2月1日起施行。

附件:委托实施的部分市级行政许可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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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委托实施的部分市级行政许可事项

序号 事项名称
市级实施机关
及主管部门

委托实施范围 备　注

1
经营性客运驾
驶员从业资格
认定

市交通运输局

崂山区、青岛西海岸新
区 (黄岛区)、城阳区、
即墨区、胶州市、平度
市、莱西市

2

经营性货运驾
驶员从业资格
认定 (除使用
4500 千 克 及
以下普通货运
车辆的驾驶人
员外)

市交通运输局

崂山区、青岛西海岸新
区 (黄岛区)、城阳区、
即墨区、胶州市、平度
市、莱西市

3
出租汽车驾驶
员客运资格证
核发

市交通运输局

崂山区、青岛西海岸新
区 (黄岛区)、城阳区、
即墨区、胶州市、平度
市、莱西市

4
第三类医疗器
械经营许可

市行政审批局
市市场监管局

各区 (市)

一次性使用无菌
医疗器械类、植
介入医疗器械类
经营许可 (市级
保留体外诊断试
剂类经营许可)

5
拆除环境卫生
设施许可

市行政审批局
市城市管理局

崂山区、青岛西海岸新
区 (黄岛区)、城阳区、
即墨区

一般公共环卫设
施拆除及迁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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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事项名称
市级实施机关
及主管部门

委托实施范围 备　注

6

医疗机构建设
项目放射性职
业病危害预评
价报告审核

市行政审批局
市卫生健康委

青岛西海岸新区 (黄岛区)

开展介入放射学
工作的医疗机构
建设项目放射性
职业病危害预评
价报告审核

7

医疗机构建设
项目放射性职
业病防护设施
竣工验收

市行政审批局
市卫生健康委

青岛西海岸新区 (黄岛区)

开展介入放射学
工作的医疗机构
建设项目放射性
职业病防护设施
竣工验收

8
放射源诊疗技
术和医用辐射
机构许可

市行政审批局
市卫生健康委

青岛西海岸新区 (黄岛区)

开展介入放射学
工作的放射源诊
疗技术和医用辐
射机构许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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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:各区、市人民政府,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,市政府各部门,市

直各单位。
市委各部委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监委,
市中级法院,市检察院,中央、省驻青单位,驻青部队领导机

关,各民主党派市委,市工商联,人民团体。

　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3年12月2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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